洛阳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运营分公司2024年办公家具、设备补充采购项目-评审办法
	条款号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

	1
	评审方法
	成交候选人
排序方法
	按照本评审办法“2.1.1、2.1.2、2.1.3”所列初步评审通过的，以响应报价低的优先；响应报价也相等的，以抽签的方式，由采购人确定成交候选人顺序。

	2.1.1
	形式
评审标准
	响应人名称
	与营业执照副本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一致

	
	
	报价唯一
	只能有一个有效报价

	
	
	最高限价
	最高限价：1.95万元（含税）

	2.1.2
	资格
评审标准
	 响应人资格
	符合响应人资格要求

	
	
	联合体询比申请
	符合响应人资格要求

	2.1.3
	响应性
评审标准
	响应内容
	符合本公告“项目概况与采购内容”

	
	
	服务期限
	符合本公告“项目概况与采购内容”

	
	
	交货地点
	符合本公告“项目概况与采购内容”

	
	
	质量保证
	符合本公告“项目概况与采购内容”

	条款号
	条款内容
	编列内容

	2.2.1
	分值构成
（总分100分）
	响应报价100分

	2.2.2
	评审基准价
计算方法
	价格分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采购文件要求且响应报价价格最低的响应报价为评审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

	条款号
	评分因素
	标准分
	评分标准（得分m）

	2.2.3
	询比申请报价评分标准（100分）
	响应报价
	100分
	价格分采用总价（不含税）比价、低价优先的方法进行计算。
1. 满足采购要求且在所有供应商中所列分项报价之和最低的为评审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报价得分=(评审基准价／响应报价)×100。



